恩平市横陂镇洪滘圩居民委员会西北侧地段
旧城镇“三旧”改造项目方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恩平市横陂镇人民政府拟对位于恩平市横陂镇洪滘圩居民委员会西北侧地段的旧城镇用地进行“三旧”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1、 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总体情况。改造项目位于恩平市横陂镇洪滘圩居民委员会西北侧地段，改造项目用地面积约0.968752公顷（约14.53亩），均属于恩平市横陂镇人民政府的国有土地。
改造项目用地现状为建设用地，由恩平市横陂镇人民政府自1999年开始建设使用，现为旧职工宿舍楼。现状土地利用低效，拟通过项目改造，引进医疗项目，对人民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进行提质，将对横陂镇的人居环境有重要意义。
（二）土地现状情况。0.968752公顷改造地块在2009年12月31日前已建设使用，并已按规定标图入库，按建设用地进行报批。按权属划分为恩平市横陂镇人民政府的国有土地，该土地拟办理国有土地完善转用手续，地上建筑无施工报建手续，现有建筑面积6487平方米，容积率为0.67。
（三）标图入库情况。0.968752公顷改造地块已全部标图入库，图斑号为44078500148。
（四）规划情况。改造地块0.968752公顷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符合“三旧”改造专项规划，恩平市横陂镇人民政府已统筹编制《恩平市横陂镇洪滘圩居民委员会西北侧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详细规划中安排为医疗卫生用地。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土地权利人恩平市横陂镇人民政府已按照法律法规以及江门市“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及标准等事项充分考虑，同意改造。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该改造项目属于全面改造类型，拟采取政府综合整治模式，由恩平市横陂镇人民政府作为改造主体。拟结合周边地块一并改造（详见附图），合并改造面积约1.326577公顷，拟拆除重建用地1.326577公顷，拆除建筑面积约2980平方米。项目预计新建计容建筑面积13500平方米的医院综合体，用于医疗卫生用途，容积率为1.0。
四、需办理的用地手续
改造项目现阶段已由恩平市横陂镇人民政府统筹编制《恩平市横陂镇洪滘圩居民委员会西北侧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改造地块需办理国有土地完善转用手续。上述用地完成有关用地报批手续后，拟采用划拨出让方式供地。
五、资金筹措
项目拟投入改造资金为3.2亿元，拟筹措资金方式包括专项债券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社会资金等。
六、开发时序
项目计划开发周期为3年。计划开发时间为2026年-2029年。
七、实施监管
项目改造主体按照法律法规及省、市有关政策规定落实动工改造、移交公益性用地或配建等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并与横陂镇人民政府签订项目监管协议，违反相关法规政策、监管协议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改造主体承担。


